武汉工商学院2015年微课制作实施方案

为推进我校课程基本资源建设成果在教学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升，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充分融合，特制定本方案。
一、申报原则
申报的微课作品，应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充分体现教学的特色。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二维、三维动画、经济生活及生产企业一线实拍视频、HTML页面，以及PPT等，充分运用各种教学设备、仪器，设计课程。
二、申报条件
1.微课负责人应为本校专职教师；
2．项目组成员原则上不超过3人（含负责人），允许校内非专任教师及相关技术人员参与微课建设。
三、制作内容及要求
1．“微课”是根据新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实践，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反映教师在针对某个知识点或环节的教学活动中所运用和生成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结合体。“微课”是一种全新的资源类型与表现形式，具有主题突出、资源多样、情景真实、交互性强、使用方便等特点。
2.“微课”的核心是课堂教学视频片段（微视频），同时还必须包含与该教学视频内容相对应的教学设计（微教案）、素材课件（微课件）、练习测试（微练习）、专家点评（微点评）、教学反思（微反思）等辅助性教与学内容。
3．“微课”内容必须主题突出（最好体现重难点知识教学，或是某个精彩教学活动环节，并能体现教师的教学风格），特色鲜明，指向明确；教学设计合理、内容相对完整、教学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教育教学和研究价值。
4．“微课”视频的最佳时长一般在5—8分钟之间，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视频格式须转化成可在线播放的flv流媒体格式，容量不超过40Mb。视频质量要求图像稳定、构图合理、镜头运用恰当、录制声音清楚，能较全面真实反映课堂教学情景,并做好后期编辑工作（如有片头片尾说明、视频内容有合理剪辑加工、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等）。
5．“微课”的常用类型可分为：
(1)讲解式微课（教师出镜，且需结合课件录屏制作）可分为课堂教学片断录像和现场教学录像两种模式；
(2)课件式微课（教师不出镜）可采用课件录屏和辅助动画、视频结合的模式。课件原则上使用PPT或思维导图等软件制作。
(3)情景剧式微课。
    6.微课作品应与教材配套同步，鼓励针对某个知识专题、主题或某个复习单元设计制作微课，可以将这些系列化、连续的、有层次微课按顺序组成“微课程”，完整呈现某个专题的知识学习。
7.发挥优秀骨干教师的特色和优势，建设名优微课、特色微课。
8.利用学校及教务部微信公众平台，实时公布相关信息，方便学生了解微课建设情况，有目的的开展学习活动。
四、评审和表彰
1、教务部将组织专家对微课作品分学科、课程性质进行评审。优秀作品将在学校网站及教务部网站发布，接受网络公众点评。
2、综合公众点评和专家组评审意见，对优秀作品、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将推荐参加相关评选竞赛活动。
3、凡获奖微课作品学校将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及奖金，并广泛宣传。
[bookmark: _GoBack]4、参与获奖微课制作的人员的有关材料将作为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